
昌都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:

本人(姓名) 性别: ，身份证号: ,

本人作为主借款人愿意履行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制度、若本人不

偿还公积金贷款或发生逾期行为，无需本人同意，由昌都市住房

公积金管理中心和单位财务室协调即可直接扣除本人工资和公积

金账户余额优先偿还公积金贷款。

承诺人(手印):

年 月 日



昌都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:

本人(姓名): ，性别: ，身份证码: ,

本人作为 (借款人姓名)的共同借款人，愿意履行住房公

积金贷款管理规定，若借款人不偿还公积金贷款或者发生贷后逾

期行为，无需本人同意，由昌都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本人单

位财务室协调后，即可直接代扣本人的工资和住房公积金账户余

额优先偿还公积金贷款。

承诺人(手印):

年 月 日



昌都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:

本人(姓名) ，性别: 身份证件号: ，

本人作为: (借款人姓名)的担保人,愿意履行住房公积金

贷款管理相关规定，若借款人不偿还公积金贷款或者发生贷后逾

期行为，无需本人同意，由昌都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本人所

在单位财务室协调即可直接代扣本人的工资和住房公积金账户余

额优先偿还公积金贷款。

承诺人(手印):

年 月 日


